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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對象
第1類:政府機關、國營企業及一般公司
檢附文件:申請公文*1、表一，1式3份(正本)

第2類:特許廠商
檢附文件:申請公文*1、表一，1式3份(正本)
公司登記證明文件(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) 影本(1式3份)

第3類:預拌混凝土廠商
檢附文件:申請公文*1、表一，1式3份(正本)
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影本(1式3份)、
固定污染源排放許可影本(1式3份)、
製程質量平衡流程圖

環保局核發
使用單位管制編號

需檢附資料
1.申請公文*1
2.表二，正本，1 式3 份
3.使用CLSM、再生粒料使用數量計算表，1 式3 份
4.使用CLSM、再生粒料使用位置平面圖(標示範圍) 
影本，1 式3 份

5.使用CLSM、再生粒料工程設計圖，影本1 式3 份
6.使用CLSM、再生粒料料工程設計位置平面圖，影本1 式3 份
7.使用單位與施工單位，雙方承攬契約封面、首頁

(甲方、乙方)及最後甲乙雙方用印頁，影本1式3 份
8.如施工單位有分包給其它承攬商，亦需檢附雙方承攬
契約封面、首頁(甲方、乙方)及最後甲乙雙方用印頁
，影本1 式3 份

提出焚化再生粒料
供料申請書(表３)

補
正

工程單位
或加工再製機構

環保局審查

需檢附資料
1.申請公文*1 ，或直接傳真(03)335-4934，並電話聯繫
承辦人(03)-3386021#1412，陳傳榮。

2.環保局核發工程管制編號表二，影本1 式3 份
3.請務必於預定供料至加工再製機構前5日提出申請

環保局
焚化再生粒料供料單位

工程單位或加工再製機構與供料單位協調後續相關載運日期細節

提出結案申請書
(表４)

需檢附文件
1.施工日誌(使用日期之相關影本資料)
2.監造日誌(使用日期之相關影本資料)
3.施工前中後照片(由使用單位提供)
4.CLSM、再生粒料出貨重量證明文件
(CLSM由預拌混凝土廠提供一、二級品管資料)

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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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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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局登入管制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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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焚化再生粒料 申請流程圖 107.08.08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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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注意事項】
依環保署規定，請工程單位(或工地)於當日
收受CLSM或焚化底渣再生粒料，務必於當日
傳真「出料單或收受再生粒料文件」給供料
單位，供料單位需於加工再製機構出料後24
小時內完成申報。


